
2023年招投标法试题简答题 合同法与招
投标法(大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我
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招投标法试题简答题篇一

在市场经济中，财产的流转主要依靠合同，当我们利益受到
威胁是要如何运用合同、招标法，下面小编为您整理几篇有
关于合同法与招投标法相关内容，提供参考!

《合同法》作为规范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法律，规定了
合同的订立必须经过要约与承诺两个阶段，而《招投标法》
作为规范招投标活动中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法律，也规定了
招投标活动中合同订立的要约与承诺阶段，但是两者的规定
却存在一些不同。

一、关于要约在招投标过程中，从《合同法》意义上讲，招
标是指招标人采取招标公告或者招标邀请书的形式，向法人
或其他组织发出要约邀请以吸引其投标的意思表示。

按照《合同法》的规定，招标属于要约邀请的性质。

投标是一种法律上的要约行为，是指投标人按照招标人提出
的要求和条件，在规定的期限内向投标人发出的包括合同主
要条款的意思表示。

《招标投标法》第29条规定，“投标人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



招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前，可以补充、修改或者撤回已提交的
投标文件，并书面通知招标人。

补充、修改的内容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这条规定与《合同法》中关于要约的规定有三点不同。

一是《合同法》第16条规定，“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

”而投标书作为要约，在招标文件所规定的截止时间前，效
力处于待定状态，投标人作为要约人可以处分投标书的效力。

二是《合同法》第17条规定，“要约可以撤回，撤回要约的
通知应当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前或者与要约同时到达受要
约人。

”而《招标投标法》中投标人只要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截止时
间前，书面通知招标人就可以撤回已提交的投标文件，也就
是撤回要约。

三是《合同法》并未规定要约可以补充、修改。

但《招标投标法》中规定投标书在招标文件所规定的截止日
期前，可以补充、修改已提交的投标文件，补充、修改的内
容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也就是说以投标截止时间前的最后补充、修改过的版本作为
要约。

很难理解《招标投标法》中关于要约的这些不同于《合同法》
的规定。

因为《招标投标法》第24条规定，“招标人应当确定投标人
编制投标文件所需要的合理时间，但是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
项目，自招标文件开始发出之日起至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



止之日止，最短不得少于20日。

”这就保证了投标人有充足的时间来考虑关于投标的一切事
宜，作为要约人应该尽到自己的谨慎和注意义务。

而在投标之后赋予投标人无约束的补充、修改或者撤回的权
利，则会使投标人的义务几乎减低为零，这同时也降低了招
投标活动的严肃性。

二、关于承诺《招标投标法》第45条规定，“中标人确定后，
招标人应当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并同时将中标结果通
知所有未中标的投标人。

中标通知书对招标人和中标人具有法律效力，中标通知书发
出后，招标人改变中标结果的，或者中标人放弃中标项目的，
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 中标通知书从《合同法》意义上来说就是招标人对其选中
的投标人的承诺，是招标人同意某投标人要约的意思表示。

但是《招标投标法》中对于中标通知书的规定有两点不同于
《合同法》中关于承诺的规定。

一是《合同法》第26条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

”第27条规定，“承诺通知可以撤回，撤回承诺的通知应当
在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之前或者与承诺通知同时到达要约人。

”这说明《合同法》采取的'到达生效主义。

而中标通知书作为承诺却是发出后即发生法律效力，也就没
有撤回承诺的可能，并且招标人和中标人均要受它的约束。

二是《合同法》第25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



”而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承诺虽发生法律效力，但在书面合
同订立之前，合同尚未成立。

《投标招标法》的这种特殊规定是为了适应招标投标的特殊
情况，更加有利于对招标人和投标人双方的约束。

中标通知书发出后，如果招标人改变中标结果，或者中标人
放弃中标项目，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由于招标人或者投标人的上述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给
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赔偿的范围不包括因为
合同的订立所期望得到的利益，仅赔偿一种信赖利益的损失。

“由于缔约过失造成的损失是一种信赖利益的损失，对这种
损失的赔偿应以合同成立的可得利益为限。

”这种信赖利益损失一般也应包括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

直接损失包括:1、缔约费用，包括邮电费用、赶赴缔约地或
察看标的物所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等;2、准备履行所支出的
费用，包括为运送标的物或受领对方给付所支出的其他合理
费用等;3、受害人支出上述费用所推动的利息损失;4、其他
直接的费用支出。

间接是指丧失了与第三人另订合同的机会所产生的损失。

这些损失必须是在可以客观预见的范围内，必须是基于信赖
利益而产生的损失。

如果不是基于信赖利益而产生的损失，即使一方支付了大量
的费用而造成了损失，也不能视为信赖利益的损失。

如果仅有一方的过失行为，而无对方受有损失的事实，则无
所谓赔偿。



对于缔约过失责任损失的确定较难以把握，在实践中可能会
出现赔偿范围过宽或过窄，具体操作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1)
须有实际损失，实际损失是构成缔约过失责任的重要条件，
如果没有给对方造成实际信赖利益的损失，即使合同未成立、
无效、被撤销，也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2)这种信赖利益的损失必须是对方过错造成，也就是说必须
有因果关系，如不是对方的原因造成的，即使有损失也不承
担责任。

(3)损害发生后，如果受害方没有积极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
失扩大，就扩大的损失部分不得要求赔偿。

(4)一般而言，缔约人的信赖利益不能高于其履行利益。

招标投标法是国家用来规范招标投标活动、调整在招标投标
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第三层次是由国务院有关部门颁发的招标投标的部门规章以
及有立法权的地方人民政府颁发的地方性招标投标规章。

本法所称的《招标投标法》是属第一层次上的，即由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颁布的《招标投标法》法律。

《招标投标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非常重要的
一部法律，是整个招标投标领域的基本法，一切有关招标投
标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都必须与《招标投标法》相一
致。

(5)缔约过失责任中如果被害人有过错，则应适用过失相抵的
规定。

(6)原则上对精神损害不予考虑，对精神损害受害人可以适用



由于我国合同法没有对缔约过失责任的损害赔偿范围作出较
为明确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应当以此为依据，依据案
件的实际来做出正确的判决。

三、法律适用既然《合同法》与《招标投标法》关于同一问
题的规定存在不同之处，那么在遇到具体问题时，应该适用
哪一部法律呢? 《合同法》与《招标投标法》都是由国家的
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其法律效力仅次
于宪法。

根据《立法法》的规定，从法律的位阶来看，它们属于同位
法，也就是说它们是由同一立法机关制定的具有相同等级的
法律，因而它们应该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合同法》与《招标投标法》又是同位
法中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因为《合同法》中对要约与承
诺的规定是一种普遍性的规定，属于一般法，而《招标投标
法》则是针对招标投标这样一个特别的活动所做的规定，属
于特别法。

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在特别法与一般法对同一问题出现
不同的规定时，应该优先实用特别法的规定。

因此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应该首先适用《招标投标法》，在
《招标投标法》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再适用《合同法》。

《招标投标法》与《合同法》的规定不同的，适用《招标投
标法》。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两部法律关于要约与承诺的不同规定，
并给出了实际的招标投标过程中适用法律的依据，希望能给
大家一些启发和帮助。



招投标法试题简答题篇二

______________(受理单位名称)：

兹有我司需办理____________________等事务，现授权委托
我司员工：___性别：__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前
往贵处(司)办理，望贵处(司)给予接洽受理为盼!

法人代表(签字)：________

(单位名称)(盖章)

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招投标法试题简答题篇三

本授权委托书申明：

我________(姓名)系________(公司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
授权委托我公司的________(姓名)为我公司代理人，以本公
司的名义前来贵单位________(办理事件)。代理人在此过程
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我们均予
以承认。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单位名称(盖章)：法定代表人(签字)：代理人(签字)：

日期：年月日

招投标法试题简答题篇四

_____：



兹有我单位______同事(性别：____职务：________身份证
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受我委托到你处
办理人事代理等相关事宜，产生的法律责任由我单位承担。

法人签字：_______

单位盖公章：

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招投标法试题简答题篇五

尊敬的______有限公司：

兹有_______________有限公司法人：______（身份证号码：

供应项目招投标业务办理及合同签订等相关事宜，由此产生
的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后果由我公司承担。

授权期限：_____年_月__日至_____年_月__日（一般授权日
期为一段时间）

特此授权委托。

公司名称:_____________有限公司（盖章）法人签字:（签字
或盖章）

被授权人签字：（签字或盖章）

20__年_月_日


